
盈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检查
事项

检查
对象

检查依据
法定实施
主体

法定行使层
级

备注

一

对公示
信息的
监督检
查

以营利
为目的
从事经
营活动
的自然
人、法
人及非
法人组
织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2024修订）第十四、第十五
条、第十六条；2.《中华人民
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条、第八条、第三十五
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年度报
告公示
信息的
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2.《个体工商户
年度报告暂行办法》第六条、
第十一条；3.《农民专业合作
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第
五条、第八条；4.《企业公示
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二条、
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即时公
示信息
的检查

企业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二条、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2.《企
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
十条、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二

对登记
注册事
项的监
督检查

以营利
为目的
从事经
营活动
的自然
人、法
人及非
法人组
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三
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2.《外国
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
例》（2024修订）第九条、第
二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对备案
事项的
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
十九条、第三十条、第四十七
条；
2.《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
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
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3.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
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 
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
六十六条、第七十三条、第七
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2

营业执
照（登
记证）
规范使
用情况
的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外
国企业
常驻代
表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三
十六条、第三十七条；2.《中
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十五条；3.《外国企业常驻代
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
条、第十九条；4.《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3

住所
（经营
场所）
承诺制
的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外
国企业
常驻代
表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十
一条、第二十七条；2.《外国
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第七项、第三十八条第三
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4

名称规
范使用
情况的
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外
国企业
常驻代
表机构

1.《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2020修订）第二条、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2.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实施
办法》第二条、第五条第二款
、第五十三条；3.《外国企业
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
第十条、第三十八条第二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5

注册资
本实缴
情况的
检查

《国务
院关于
印发注
册资本
登记制
度改革
方案的
通知》
明确的
暂不实
行注册
资本认
缴登记
制的行
业企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
四十五条；2.《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2023修订）第二
百五十条、第二百五十二条、
第二百五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6

法定代
表人、
执行事
务合伙
人或者
负责人
任职情
况的检
查

企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23修订）第八章；
2.《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3.《中华人民共
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六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三

对广告
行为的
监督检
查

广告主
、广告
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
、广告
代言人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021修正）第四十九条、第
五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对大众
传播媒
介发布
的广告
实施监
测

广告主
、广告
经营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021修正）第四十九条第二
款；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法》第八条、第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2
对互联
网广告
的检查

广告主
、广告
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
、广告
代言人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总
局令第72号）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3

对食品
、保健
食品、
特殊医
学用途
配方食
品广告
的检查

广告主
、广告
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
、广告
代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21修正）第七十三条、
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4
对药品
广告的
检查

广告主
、广告
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
、广告
代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2019修订）第八十九条、
第九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5

对出售
、购买
、利用
野生动
物及其
制品或
者禁止
使用的
猎捕工
具发布
广告的
检查

广告主
、广告
经营者
、广告
发布者
、广告
代言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2022修订）第三十二
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6

药品、
医疗器
械、保
健食品
、特殊
医学用
途配方
食品广
告主发
布相关
广告的
审查批
准情况
的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及
其它经
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021修正）第四十六条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
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第
二款、第二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7

广告经
营者、
广告发
布者建
立、健
全广告
业务的
承接登
记、审
核、档
案管理
制度情
况的检
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及
其它经
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021修正）第三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四

对涉嫌
违法的
网络交
易行为
进行查
处的检
查

网络交
易经营
者、网
络交易
平台经
营者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三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电子商
务平台
经营者
履行主
体责任
的检查

电子商
务平台
经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
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
十二条、第八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对电子
商务经
营者披
露信息
的行政
检查

电子商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
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2.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
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五

对不正
当竞争
行为的
监督检
查

从事商
品生产
、经营
或者提
供服务
的自然
人、法
人和非
法人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2019修正）第十三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对经营
者实施
混淆行
为的检
查

从事商
品生产
、经营
或者提
供服务
的自然
人、法
人和非
法人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2019修正）第六条、
第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2

对经营
者采用
财物或
者其他
手段贿
赂谋取
交易机
会或者
竞争优
势的检
查

从事商
品生产
、经营
或者提
供服务
的自然
人、法
人和非
法人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2020修正）第七条、
第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3

对经营
者实施
虚假或
者引人
误解的
商业宣
传的检
查

从事商
品生产
、经营
或者提
供服务
的自然
人、法
人和非
法人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2021修正）第八条、
第二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4

对经营
者实施
侵犯商
业秘密
行为的
检查

从事商
品生产
、经营
或者提
供服务
的自然
人、法
人和非
法人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2022修正）第九条、
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5

对经营
者进行
有奖销
售的检
查

从事商
品生产
、经营
或者提
供服务
的自然
人、法
人和非
法人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2023修正）第十条、
第二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6

对经营
者编造
、传播
虚假信
息或者
误导性
信息，
损害竞
争对手
商业信
誉、商
品声誉
的检查

从事商
品生产
、经营
或者提
供服务
的自然
人、法
人和非
法人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2024修正）第十一条
、第二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7

对经营
者利用
网络从
事生产
经营活
动的检
查

从事商
品生产
、经营
或者提
供服务
的自然
人、法
人和非
法人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2025修正）第十二条
、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行政法规
规定的其他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六

对直销
行为的
监督检
查

直销企
业总公
司及分
公司

《直销管理条例》（2017修
订）第三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重大变
更、直
销员报
酬支付
、信息
报备和
披露的
情况的
检查

直销企
业和直
销员

1.《直销管理条例》（2017修
订）第十一条、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八条；2.《直销企业信
息报备、披露管理办法》第二
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七

对涉嫌
传销行
为的监
督检查

涉嫌传
销行为
组织

《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第
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公
安机关

省、州
（市）、县
（区）

八
公平竞
争审查
抽查

行政机
关和法
律、法
规授权
的具有
管理公
共事务
职能的
组织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六条
、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九

对价格
活动的
监督检
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
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执行政
府定价
、政府
指导价
情况，
明码标
价情况
及其他
价格行
为的检
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十三
条、第四十二条；2.《明码标
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四
条、第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对涉嫌
价格欺
诈行为
的监督
检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十四条；2.《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2010修订）
第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3

对涉嫌
哄抬价
格行为
的监督
检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十四条；2.《价格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规定》（2011修订）
第六条第一款。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4

对国家
机关、
事业单
位收费
的监督
检查

国家机
关、事
业单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四十七条；2.《诉讼费用交
纳办法》第五十四条；3.《国
家计委关于请明确国家行政机
关收费管理执法主体问题的函
》的复函（国法发〔1999〕27
号） 在国务院有关收费管理的
行政法规出台前，由价格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有关收费管理的规
范性文件规定，查处国家行政
机关乱收费行为。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十
产品质
量监督
抽查

产品生
产者、
销售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2018修正）第八条第二
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2.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
办法》第四条、第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地
方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食品相
关产品
质量安
全监督
检查

食品相
关产品
获证企
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四十一条
、第一百一十条；2.《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
修正）第十五条；3.《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管理条例》（2023修订）第二
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三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工业产
品生产
许可资
格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23修
订）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七条、三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3

工业产
品生产
许可证
获证企
业条件
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23修
订）第九条、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十
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4

生产、
流通领
域产品
质量监
督抽查

市场上
或企业
成品仓
库内的
待销产
品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2018修正）第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3.《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
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七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5

棉花
（毛、
绒、茧
丝、麻
类纤
维）等
纤维质
量公证
检验的
监督抽
验

棉花经
营者
（含棉
花收购
者、加
工者、
销售者
、承储
者）

1.《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
（2017修订）第十八条、第二
十条、第三十八条；2.《毛绒
纤维质量监督管理办法》；3.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6

对商品
条码的
监督检
查

生产者
、销售
者和服
务提供
者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2005）第四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7

对珠宝
玉石饰
品质量
的监督
检查

珠宝玉
石饰品
经营者

《云南省珠宝玉石饰品质量监
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十
一

对制造
、修理
、销售
、进口
和使用
计量器
具，以
及计量
检定等
相关计
量活动
进行监
督检查

企业、
事业单
位、个
体工商
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018修正）第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对商品
量计量
的监督
检查

零售商
品经销
者、定
量包装
商品的
生产者
销售者
、集市
主办者
经营者

1.《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
理办法》（2020修订）第九
条；2.《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2023修订）第
十二条第一款；3.《集贸市场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2024修
订）第十一条第三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2

对计量
器具的
监督检
查

企业、
事业单
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
细则》（2022修订）第十八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三
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3

对法定
计量检
定机构
的监督
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
办法》（2024修订）第十九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4

在用强
检计量
器具监
督检查

企业、
事业单
位、个
体工商
户及其
他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
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
》第三条；2.《集贸市场计量
监督管理办法》（2024修订）
第五条第五项、第六条、第九
条第二项、第十四条；3.《加
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2020修订）第五条、第九条
第一项；4.《眼镜制配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2022修订）第
四条第三项、第九条第一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5

社会公
用计量
标准、
计量检
定机构
监督检
查

1.法定
、授权
计量技
术机
构；2.
社会公
用计量
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
施细则》（2022修订）第八条
、第二十三条、二十五条；2.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
办法》（2024修订）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第十九条；3.《
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2024
修订）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4.《计量授权管理办法》
（2021修改）第十四条、第十
八条；5.《计量标准考核办法
》（2020修改）第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6

法定计
量单位
使用情
况专项
监督检
查

宣传出
版、文
化教育
、市场
交易等
领域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018修正）第三条、第四条
、第十八条；2.《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2022
修订）第二十三条、第四十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7

生产、
销售定
量包装
商品净
含量、
“C标
志”使
用生产
企业计
量监督
专项抽
查

涉及定
量包装
商品生
产、销
售的企
业、个
体工商
户及其
他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018修正）第四条、第十八
条；2.《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2023修订）第
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8
能源计
量监督
检查

企业 
、事业
单位、
公共机
构、个
体工商
户及其
他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2018修正）第七十四
条；2.《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
法》（2020修订）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第二十条；3.《云
南省用能和排污计量监督管理
办法》第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9

能效标
识、水
效标识
计量专
项监督
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及
其他经
营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2018修正）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第七十三条；2.《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2020修订）第十六条；3.《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2016修订）第十八条；4.《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10

注册计
量师“
双随机
、一公
开”监
督检查

已取得
市场监
管部门
颁发的
注册计
量师注
册证的
人员及
执业单
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2019修正）第十条第二
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
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
法》（2018修正）第十八条、
第二十条；3.《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法实施细则》（2022修
订）第二十六条；4.《计量违
法行为处罚细则》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5.《注册计量师
职业资格制度规定》；6.《注
册计量师注册管理规定》。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11

制造、
修理、
销售
（包括
进口）
计量器
具和标
准物质
监督检
查和型
式批准
监督检
查

1.标准
研究和
生产机
构；2.
制造修
理销售
机构；
3.企业 
、事 
业单位
、个体
工商户
及其他
经营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018修正）第十三条、第十
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
施细则》（2022修订）第十五
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第
四十九条、第五十条；3.《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
督管理办法》（2016修订）第
十五条、第十六条；4.《标准
物质管理办法》第十八条；5.
《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
（2023修订）第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十
二

对特种
设备生
产、经
营、使
用单位
和检验
检测机
构实施
监督检
查

特种设
备生产
、经营
、使用
单位和
检验检
测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第二条、第五十七
条；2.《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
例》（2009修订）第五十条；
3.《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
法》第三条；4.《特种设备生
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监督管理规定》；5《特种设备
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
任监督管理规定》。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1

对特种
设备检
验、检
测机构
的检验
、检测
结果和
鉴定结
论的监
督抽查

特种设
备检验
、检测
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五十三条第三款。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2

高耗能
特种设
备的生
产、使
用单位
及检验
检测机
构的监
督检查

高耗能
特种设
备的生
产、使
用单位
及检验
检测机
构

《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
理办法》（2020修订）第六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3

对锅炉
生产、
进口、
销售环
节执行
环境保
护标准
或者要
求情况
的监督
检查

锅炉生
产、进
口、销
售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2018修正）第四十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4

对电梯
生产、
经营、
使用、
维护保
养单位
和检验
、检测
机构的
监督检
查

电梯生
产、经
营、使
用、维
护保养
单位和
检验、
检测机
构

《云南省电梯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十
三

对食品
生产的
监督检
查

获证食
品生产
企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1

对食盐
生产、
经营的
监督检
查

食盐生
产、经
营企业

《食盐专营办法》（2017修
订）第四条、第三十条。

盐业主管部
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十
四

对食品
销售的
监督检
查

食品销
售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食品经
营许可
情况的
检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三十五条
、第一百一十条；2.《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19
修正）第十条第二款、第六十
一条、第六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校园食
品销售
监督检
查

校园及
校园周
边食品
销售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3

高风险
食品销
售监督
检查

风险等
级为B
、C、D
级的食
品销售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4

一般风
险食品
销售监
督检查

风险等
级为A
级的食
品销售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5

网络食
品销售
监督检
查

网络食
品交易
第三方
平台、
入网食
品销售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七条；3.《网络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2021
修改）第三条、第五条、第二
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十
五

对餐饮
服务的
监督检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原料控
制（含
食品添
加剂）
情况的
检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加工制
作过程
的检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3

供餐、
用餐与
配送情
况的检
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4

餐饮具
清洗消
毒清毒
情况的
检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5

场所和
设施清
洁维护
情况的
检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6

食品安
全管理
情况的
检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7
人员管
理情况
检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8

网络餐
饮服务
情况的
检查

入网餐
饮服务
提供者
、网络
餐饮服
务第三
方平台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3.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
办法》（2021修改）第三条、
第五条、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9

对排放
油烟的
餐饮服
务业经
营者未
安装油
烟净化
设施、
不正常
使用油
烟净化
设施或
者未采
取其他
油烟净
化措
施，超
过排放
标准排
放油烟
的监督
检查

餐饮服
务经营
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2018修正）第一百一
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
确定的监督
管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0

在居民
住宅楼
、未配
套设立
专用烟
道的商
住综合
楼、商
住综合
楼内与
居住层
相邻的
商业楼
层内新
建、改
建、扩
建产生
油烟、
异味、
废气的
餐饮服
务项目
的监督
检查

在居民
住宅楼
、未配
套设立
专用烟
道的商
住综合
楼、商
住综合
楼内与
居住层
相邻的
商业楼
层内新
建、改
建、扩
建产生
油烟、
异味、
废气的
餐饮服
务项目
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2018修正）第一百一
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
确定的监督
管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十
六

对食用
农产品
集中交
易市场
的监督
检查

食用农
产品集
中交易
市场
（含批
发市场
和农贸
市场）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二条第二
款、第一百一十条；2.《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2023）第三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1

食用农
产品销
售企业
（者）
监督检
查

食用农
产品销
售企业
（含批
发企业
和零售
企业）
、其他
销售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二条第二
款、第一百一十条；2.《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2024）第三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十
七

对特殊
食品生
产经营
单位的
监督检
查

特殊食
品生产
经营单
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七十四条
、第一百一十条；2.《食品生
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
八条、第九条、第十八条、第
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婴幼儿
配方食
品销售
监督检
查

婴幼儿
配方食
品销售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七十四条
、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
条；2.《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四十
八条、第五十条等。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特殊医
学用途
配方食
品销售
监督检
查

特殊医
学用途
配方食
品销售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七十四条
、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
条；2.《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3

保健食
品销售
监督检
查

保健食
品销售
者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七十四条
、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
条；3.《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
查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十
八

食品安
全抽样
检验

市场在
售食品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八十七
条；2.《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
理办法》（2022修正）第三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十
九

对食品
生产加
工小作
坊、食
品摊贩
的监督
检查

食品生
产加工
小作坊
和食品
摊贩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二十
七条；2.《云南省食品生产加
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
》第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
十条、第三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二
十

对标准
制定的
监督检
查

企业、
社会团
体和教
育、科
研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017修订）第三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有
关行政主管
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企业标
准自我
声明监
督检查

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017修订）第二十七条、第
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
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团体标
准自我
声明监
督检查

社会团
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017修订）第二十七条、第
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二
十
一

对认证
活动进
行监督
检查

认证机
构、认
可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
例》（2023修订）第五十四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自愿性
认证活
动及结
果合规
性、有
效性的
检查

自愿性
认证机
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2023修订）第五十四
条；2《认证机构管理办法》
（2020年修订）第四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强制性
产品认
证、检
验检测
活动及
结果的
合规性
、有效
性的检
查

强制性
产品认
证指定
认证机
构、指
定实验
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2023修订）第五十四
条；2.《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规定》（2022修订）第三条、
第三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3

CCC认
证产品
认证有
效性抽
查

CCC认
证目录
内的获
证产品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2023修订）第五十四
条；2.《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规定》（2022修订）第三条、
第三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4

有机认
证产品
认证有
效性抽
查

有机认
证目录
内的获
证产品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
条例》（2023修订）第五十四
条；2.《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
法》（2022修订）第四条、三
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5

其他认
证项目
的认证
有效性
抽查

其他认
证项目
的获证
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
例》（2023修订）第五十四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二
十
二

对检验
检测机
构的监
督检查

检验检
测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018修正）第二十二条；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018修正）第十九条、第二
十一条、第五十七条；3.《中
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2023修订）第五十条至第五
十五条；4.《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管理办法》（2021修
改）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九条；
5.《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第二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二
十
三

对涉嫌
假冒专
利行为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20修正）第六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1

专利证
书、专
利文件
或专利
申请文
件真实
性的检
查

各类市
场主体
、产品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20修正）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2.《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23修
订）第一百零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产品专
利宣传
真实性
的检查

各类市
场主体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20修正）第六十八条、第
六十九条；2.《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24修
订）第一百零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二
十
四

对涉嫌
侵犯他
人注册
商标专
用权行
为的检
查

各类市
场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19修正）第六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商标代
理机构
和商标
代理从
业人员
代理行
为进行
监督检
查

商标代
理机构
和商标
代理从
业人员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19修正）第六十八条；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
条例》（2014修订）第八十八
条、第八十九条；3.《商标代
理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商标使
用行为
的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19修正）第六条、第十条
、第十四条第五款、第四十三
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
条例》（2014修订）第七十一
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法》第八条、第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3

集体商
标、证
明商标
（含地
理标
志）使
用行为
的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19修正）第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
施条例》（2014修订）第四
条；3.《集体商标、证明商标
注册和管理办法》（2003）第
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4
商标印
制行为
的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

《商标印制管理办法》（2020
修订）第三条、第四条、第五
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5

对地理
标志保
护产品
的监督
检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1.《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第二十二条；《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办法》第二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6

对侵犯
特殊标
志专有
权行为
的监督
检查
（包括
奥林匹
克标志
、世界
博览会
标志）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1.《特殊标志管理条例》第十
八条；2.《奥林匹克标志保护
条例》（2018修订）第十三
条；3.《世界博览会标志保护
条例》第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知
识产权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二
十
五

对涉嫌
侵犯消
费者合
法权益
行为的
检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2013修正）第五
十六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行
政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涉投诉
举报事
项的检
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1.《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
理暂行办法》（2022第二次修
正）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
条；2.《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
罚程序规定》（2022修正）第
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2

对涉嫌
违反《
合同行
政监督
管理办
法》的
合同行
为的检
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
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二
十
六

涉行政
许可的
检查

公民、
法人或
者其他
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019修正）第十条第二款
、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
第六十二条。

具有行政许
可权的行政
机关

省、州
（市）、县
（区）

1

对无证
无照经
营的检
查

经营者
《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
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法
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
的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2

拍卖活
动经营
资格的
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2015修正）第十一条、第六
十条；2.《拍卖监督管理办法
》（2020修订）第四条、第十
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二
十
七

涉行政
处罚的
检查

公民、
法人或
者其他
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21修订）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五条。

行政机关
省、州
（市）、县
（区）



1

文物经
营活动
经营资
格的检
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24修订）第九十八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2

为非法
交易野
生动物
等违法
行为提
供交易
服务的
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2022修订）第三十三
条、第五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统一
随机抽查事
项。

3

商品包
装物减
量监督
检查

产生、
收集、
贮存、
运输、
利用、
处置固
体废物
的单位
和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2020修订）
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第一百零
五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和有
关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4

对超市
、商场
、集贸
市场等
商品零
售场所
塑料购
物袋使
用行为
的行政
检查

商品零
售场所
经营者
、开办
单位或
出租单
位

《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
偿使用管理办法》第四条。

商务主管部
门、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二
十
八

涉《中
华人民
共和国
公务员
法》的
检查

与原工
作业务
直接相
关的企
业或者
其他营
利性组
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18修订）第一百零七条第
二款。

公务员主管
部门、市场
监督管理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二
十
九

对药品经
营和使用
单位检查

零售药
店、医
疗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三
十

对疫苗储
存、运输
以及预防
接种中的
疫苗质量
的监督检

查

疫苗接
种单位
、疾病
预防控
制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第七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三
十
一

对医疗器
械的经营
活动以及
使用环节
质量的监
督检查

医疗器
械经营
、使用
企业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九
条、第七十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三
十
二

对化妆品
经营的监
督检查

化妆品
经营、
使用企
业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条、第
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三
十
三

部门联
合随机
抽查检
查

各类市
场经营
主体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
四条。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和有
关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1

年度报
告公示
信息的
检查

企业、
个体工
商户、
农民专
业合作
社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2024修订）第三条、第八条
、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
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2.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
法》第六条、第十一条；3.《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
暂行办法》第五条、第八条；
4.《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
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条
、第十二条。

市场监管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随机抽
查事项，人
力资源社会
保障、商务
部门配合开
展。



2

代理记
账机构
的基本
情况、
执业质
量、工
商登记
事项、
工商公
示信息
、报税
人员和
执行国
家税收
政策情
况

代理记
账业务
机构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2019
修改）第十七条。

财政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3

劳务派
遣经营
单位遵
守劳动
保障法
律法规
情况

劳务派
遣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2012修正）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
六十一条、第七十三条、第七
十四条；2.《劳务派遣行政许
可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三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4

人力资
源服务
机构遵
守劳动
保障法
律法规
情况

人力资
源服务
机构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
三十二条。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5

道路危
险货物
运输企
业检查

道路危
险货物
运输企
业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2023修正）第十条。

交通运输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6

道路运
输新业
态企业
检查

道路运
输网络
预约出
租汽车
经营企
业检查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2022修正）
第三十一条。

交通运输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7
新车销
售市场
监管

新车销
售市场
经营主
体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
九条。

商务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8

调查对
象依法
设置原
始记录
、统计
台账情
况检查

统计调
查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024修正）第二十四条、第
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统计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9

与职能
部门共
同进行
涉税涉
费事项
检查

纳税人
、扣缴
义务人
、缴费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2015修正）第十五条
。

税务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10

车用油
品质量
抽查监
测

车用油
品生产
、销售
、运输
、储存
企业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2018修正）第八条第二
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2.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
办法》第四条、第七条；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2018修正）第一百零三
条。

市场监管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随机抽
查事项，商
务部门配合
开展。

11

常压液
体危险
货物罐
车生产
企业检
查

常压液
体危险
货物罐
车生产
企业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013修订）第六条　、第
十八条；2.《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安全管理办法》第四条、第
五十二条。

市场监管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随机抽
查事项，交
通运输部门
配合开展。

12

中小学
教育装
备产品
（含文
体教育
用品、
教学仪
器、校
服等）
检查

各类学
校

1.《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
法》第二十一条；2.《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2018
修正）第十五条、第十八条。

教育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13

对隔震
减震技
术产品
质量的
监督检
查

采用隔
震减震
产品在
建工程

《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第
十七条。

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14

交通运
输产品
质量监
督检查

公路水
运工程
建设单
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018修正）第十五条、第
十八条。

交通运输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15
农药监
督检查

农药生
产者、
经营
者，农
药登记
试验单
位

《农药管理条例》（2022修
订）第三条、第四十一条。

农业农村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16
肥料监
督检查

肥料生
产经营
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018修正）第十五条、第
十八条。

农业农村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17

饲料、
饲料添
加剂监
督抽查

饲料和
饲料添
加剂生
产企业
和经营
企业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2017修订）第四十二、四
十三、四十五、四十六条。

农业农村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18

工业企
业取得
安全生
产许可
证情况
的检查

各类工
业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管理条例》（2023修
订）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七条、三十九条。

应急管理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19

机动车
安全、
排放检
验情况
和设备
使用情
况检查

机动车
安全、
排放检
验单位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2017修
订）第十五条；2.《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修正）第五十四条。

市场监管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随机抽
查事项，公
安部门、生
态环境部门
配合开展。

20
新车销
售市场
监管

新车销
售市场
经营主
体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
九条。

商务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21
二手车
市场监
管

二手车
交易市
场和二
手车经
营主体

《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
（2017修订）第七条。

商务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22

报废机
动车回
收拆解
活动监
管

报废机
动车回
收拆解
企业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
第四条。

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23

消防产
品质量
情况
（含市
场准入
检查、
一致性
检查、
现场检
查判定
和抽样
送检
等）

云南省
行政区
域内属
于消防
安全重
点单位
的人员
密集场
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2021修正）第二十五条；2.
《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第
二十条。

消防部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双随机
抽查事项，
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配合
开展。

24

学校食
堂食品
安全情
况的检
查

各类学
校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2021修正）第一百一十
条；2.《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
健康管理规定》第八条、第十
一条。

市场监管部
门

省、州
（市）、县
（区）

纳入市场监
管领域部门
联合随机抽
查事项，教
育部门配合
开展。

填表说明：1.本表填报行政执法部门所有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包括纳入市场监管领域随机
抽查事项清单的事项和未纳入的事项。
2.“检查事项”“检查对象”参考《云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编制口径和
标准》中“抽查事项”“检查对象”的填报指南。
3.“检查依据”精确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项。
4.“法定实施主体”“法定行使层级”根据检查依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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